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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區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二)下午 13:30 

地點：高雄校區 C 棟三樓國際會議廳 

列席指導：丁斌首校長及周賢榮教授/顧問 

主席：李崑進校區主任 

記錄：盧金梅 

一、 主席致詞 

(1)  感謝入學服務處及各位同仁協助今年的個人申請面試，並提醒各學系在放榜

前作最後的把關，步步為營，全力衝刺。 

(2)  由於這陣子常與學生家長接觸，歸納出四字心得與各學系分享，「嚴格」及「特

色」；對老師的教學及學生的學習要嚴格要求，且各學系要發展自己的特色，

針對學生的學習要有績效及成果，例如證照、競賽、展演及實習；「嚴格」要

有溫度，就是讓生活快樂，學習上感到親切，培養學生專業，並認真要求，

自然會有「特色」。請各學系繼續努力。 

二、 前次會議議題執行情形 

提案一：討論 101 年 11 月 27 日第三次校區行政會

議決議英外語文畢業能力指標未通過學生之通知方

式是否合宜。(語言中心提) 

決  議： 

1. 因圖資處尚有其他系統須優先開發及維護，待

圖資處完成重要階段任務後，再協助語言中心

新增校務系統導師查看學生英語門檻相關功

能。 

2. 目前維持原有方式進行。 

執行情形： 

語言中心回覆： 

維持現階段作法，提供英外語畢

業能力指標通過情形名單給各學

系。 

需請圖資處協助： 

1. 新增導師可查詢負責班級學

生門檻通過情形並下載表單。 

2. 開放學系主任、執秘可查詢並

自行下載該系學生通過門檻

情況表單等相關必要功能。 

 

圖資處回覆： 

須經圖資處檢視整個系統結構，

判斷可否優化畢業門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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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單位報告 

1. 教務處： 

由於 110 學年博雅學部改革變動，請各院、各學系提供具有特色的課程並配合

新學年度開課，若有其他問題可直接與博雅學部執秘連繫。 

2. 學務處： 

從開學到目前為止，學生發生意外的狀況大量減少，謝謝各學系及各單位的幫

忙。 

3. 總務處： 

(1) 請各單位多多宣導節約用水。 

(2) 城區搬遷進度如簡報所示(簡報略)，各項設備目前都在媒合中，若有學系

及相關單位需要，可向總務處申請，並充分利用。 

4. 圖資處： 

因博雅課程的變更，檢視本校區所有學系程式設計課程的狀況，僅有資管、資

通及資設符合新學年度開課的規範，其他學系，務必再次檢視系上課程，是否

有電腦相關必修課程可融入 6 週程式設計課程內容，如系上課程無法融入，要

請系上學生修習共同課程智慧數位領域之程式設計相關課程，以符合規範。 

5. 入學服務處： 

謝謝各學系及各單位的協助，剛結束的個人申請面試，請各學系於今日下午

4:00 前完成最後的成績並回覆入學服務處。 

6. 研究發展處： 

IEET 認證單位表示為了要拉齊本校參與 IEET 認證各學系的評鑑期程，要在

110 學年對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作期中審查，並在 114 學年度完成認證，學院

及學系已討論通過此案；研發處將協助提出申請，若各位委員有其他意見，也

請提出。 

7. 人力資源處(無) 

8. 財務處(無) 

9. 文化與創意學院(無) 

10. 商學與資訊學院： 

針對個人申請面試，感謝商資學院各學系主任及同仁的努力，並特別感謝入學

服務處的協助。 

11. 博雅學部： 

博雅學部人文二組「好麻吉：手機攝影比賽」及母親節卡片設計比賽活動，請

學系鼓勵學生踴躍參加；品德營及科學營也會如期舉行，屆時請各學系廣傳，

邀請新舊生參加。 

12. 體育室： 

110 學年度運動績優生放榜時間將與今年個人申請面試放榜時間一致，屆時會

把名單傳送給各學系。 

13. 高雄市教學中心暨推廣教育部高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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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會計學分班已提出申請，將於 110 學年度開設。 

(2)新尖兵課程預計四月底完成申請，若順利通過將於今年 6 月底將開設 5 班

給社會民眾及畢業生，另外 5 班由入學服務處協助開設，將有 10 班開設。 

 

四、 提案討論 

 

提案一：總務處事務二組轄管業務法規修正案，提請審議。(總務處事務二組提) 

說  明： 

1. 因總務處事務二組轄管校區之相關業務法規多無記載會議通過時間，且已無從查詢

各辦法之會議通過日期，部分法規是以台北校區版本沿用，擬請同意於本次會議中

提案進行修正及核備，以補正各法規修正通過之會議及日期。 

2. 本案業經 110 年 4 月 12 日高雄校區總務會議討論通過。 

3. 相關法規如下表，修正內容詳如法規修正對照表。 

法規名稱 訂定日期 前次修訂日期 

1.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教師研究

室管理要點 

民國 100 年 10 月 25 日

校區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 

2.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招待所管

理辦法 
略 - 

3.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資源回收

管理辦法 

民國 101 年 07 月 04 日

校區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11 月

27 日校區行政會

議修正通過 

4.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場地借用

管理辦法 

96 年 5 月 15 日建立(無

通過會議) 
- 

5.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K 棟交誼

廳管理辦法 

97年 4月 23日院務會議

核備通過 
- 

6.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門禁管理

要點 
略 - 

7.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車輛管理

辦法 
略 - 

8.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校車管理

辦法 
略 - 

9.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停車管理

辦法 
略 - 

 

決  議： 

1. 照案通過。 

2. 相關修訂法規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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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有關本校高雄校區「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及「語言教學設備使用費」收

取相關問題討論，提請審議。(會計二組提) 

說  明： 

1. 本校高雄校區學雜費繳費明細中「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1,250 元及「語言教學

設備使用費」600 元均採預收制，未修習此類課程者再退費。 (「電腦及網路通訊

使用費」1~4 年級、「語言教學設備使用費」1~3 年級設定為預收)。 

2. 針對辦理就學貸款者，可貸款項目不同，衍生問題如下： 

項目 就學貸款 未修習者 說明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 可貸 溢貸要退款 溢貸款項應退還。 

語言教學設備使用費 不可貸 退款 

因不可貸，未繳交系統會註記

「未註冊」，辦理就貸同學常

有此筆催款。 

3. 為穩固學校財源，亦因應數位時代潮流，建議學系排課時，大一至大三各學期皆開

設使用電腦教室及語言教室的課程，後續亦可減少退費及就學貸款衍生問題。 

 

決  議： 

1.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改成 1 至 3 年級預收，若有使用到電腦教室就必須收取

費用，並建議各學系現有的課程，老師可調整課程教學方式，並結合電腦來收取此

費用；4 年級課程請各學系再次檢視課程內容，針對符合之課程內容收取電腦教室

費用。 

2. 「語言教學設備使用費」110 學年度 1 年級預收，111 學年度起則是 1 至 2 年級預

收，並歡迎各學系的英文課如需使用語言教室器材，可多使用語言教室。 

五、 臨時動議(無) 

六、 主席結語 

針對招生及留生的問題，要用「嚴格」及「特色」來因應；對老師的教學及學生

的學習要嚴格要求，且各學系要發展自己的特色；要達到「嚴格」及「特色」會

需要系上老師的配合，學校也會思考如何鼓勵願意付出的老師，也讓主管有更多

權限來安排。 

七、 校長指裁示 

1. 鼓勵各學系的老師還是盡可能引導學生，讓學生有更好的學習效果。 

2. 請兩個學院選出院上最專業的課程來配合 110 學年度共同課程開課。 

3. 城區的搬遷希望大家協助。 

4. 優化學校宿舍目前是高雄校區著手進行的工作之一，希望能供應學生更好的學

習及住宿環境。 

5. 學校的經費就是大家的費用，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開源節流。 

八、 散會   


